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 

 
地址：116205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 

承辦人：張惟欽 

電話：02-8236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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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公保字第112000146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適用疑義，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總處民國112年2月6日總處給字第1124000191號書函。 

二、按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23條第1項規定：「公務

人員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者為加班，服務機關應給

予加班費、補休假。……」服務機關得依預算限制或業務人力情形，

自行擇定核予公務人員加班費或補休假之加班補償。 

三、次按保障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業務性質

特殊機關對所屬公務人員之加班補償，應考量加班之性質、強度、

密度、時段等因素，以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合理執行職務對價及保

障公務人員健康權之原則下，予以適當評價，並依加班補償評價之

級距與下限，訂定換算基準，核給加班費、補休假。各機關對所屬

公務人員待命時數之加班補償，亦同。」第5項規定：「……第二

項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與下限……由行政院定之。各主管

機關得在行政院訂定範圍內，依其業務特性，訂定加班補償評價換

算基準。」是機關應考量加班之性質、強度、密度、時段等因素，

核予評價換算加班補償，該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及下限，業於保障

法第23條第5項授權行政院定之，各主管機關得於行政院所定範圍

內，依其業務特性自訂換算基準。 

四、承上，復按貴總處依保障法第23條第5項授權訂定各機關加班費支

給辦法（以下簡稱支給辦法），除於支給辦法第4條明定每小時加

班費支給基準之級距及下限外，再於同辦法第9條另規定，考量特



定業務或特殊情形加班之工作職責及負擔一致性之性質，綜合評價

以按日（件、次）等方式，依行政院核定標準計支加班費為適當，

而不適用同辦法第4條以小時為單位計支之規定。是機關既依支給

辦法第9條計支加班費，即係擇以按日（件、次）綜合評價而非以

小時為單位之標準，換支金錢補償，為衡平評價換算基準，即無從

再擇以小時為單位換算補休假，自亦與補休假結算機制無涉。 

五、另保障法第23條明定加班補償新制，與本會89年6月9日公保字第

8903525號書函內容迥異，爰無從援用，併予敘明。 

 
正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副本： 


